
·2818·

理论研究

食品安全抽检招投标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讨
于红  王海鹏  赵超越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摘　要]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愈发关注，食品安全各级监管部门开始通过招标等方式来选择优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协助开

展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并在工作中持续改进采购形式，如采用分包采购、电子化招投标等更加公开透明的方式。同时，采

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招投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既保障了政府采购工作的公正性，也使食品安全监测水平得到大幅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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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法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影响

到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因此，要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

划中详细规定检验抽检方法，若是当前阶段还没有形成有效

的检验抽检方法，则要组织有关的机构去研究建立，待验证

合格后作为指定的检验方法。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实施

的质量管理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严格遵照相关的规

范标准和实际所开展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特点来确定出

承检机构，确保承检机构的专业资质、信誉、能力均过关，

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工作质量。

1、食品安全抽检政府招标采购活动现状

1.1采购方式的转变

因食品抽检项目具有特殊性，早前的采购活动通常为

供应商入围的形式，即事先选定一定数量的、满足上述要求

的入围供应商，再根据每次食品抽检的具体需求向已入围供

应商下达任务。这种采购方式能够有效保证所采购项目的顺

利实施，更加机动灵活地安排每次抽检任务，规避因某一家

入围供应商自身因素导致的任务延期甚至无法实施。与此同

时，该采购方式也存在任务分配不均衡，甚至某一家或几家

供应商直到服务期结束都未分配到件务的情况，这无韩讳背

了政府采购活动客观公平的初衷，也不利于客观、公正地开

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为构建更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财政部干2019年7月29日发布《财政

部关干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

2019138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从“全面清理政

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加强政府采购执

行管理”等方面更加深入具体地规范了政府采购行为，其中

就包括“不得通过入围方式设置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作

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等。

《通知》发布实施后，各省、市相关单位积极响应这

一政策并采取了对应措施。例如，在食品抽检项目的政府采

购活动中，将传统的“入围供应商库”形式转变为“分包采

购”形式，即在开展招标等采购活动时，将所需完成的食品

抽检任务按照地区、食品类别、采购预算等进行分包，且每

包任务量或预算金额基本持平。

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发布的《临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

市食品安全抽检机构评选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就将项目分为9

个包进行采购，每个包的预算金额基本一致，选定9家供应商

分别完成其中一个包的任务，即从源头明确任务分配，保证

采购活动的公平性。

1.2电子化采购

食品安全抽检政府采购活动以招标、竞争性磋商等为

主要采购方式，以对供应商的资格、技术等提出具体要求为

中标条件，采取分包采购代替入围供应商库的主要形式，并

逐步推进电子化招投标建设，形成了更加规范透明、公平公

正、信息共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2、现行招投标政策所面临的问题

招投标过程中妨碍公平竞争的现象依旧存在部分采购项

目的招投标过程依旧存在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包括

设置或变相设置供应商规模、成立年限等门槛来限制供应商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设置超出采购项目实际需求的规定或评

分要求（如食品检验人员90人以上、必须具备国家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了中必检项目之外所需要的设备等），以

及通过不及时，有效、完整发布或提供采购项目信息等方式

妨碍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如招标更正信息发布不及时

或重要信息未按照规定通知各投标单位等），这往往会对供

成商的投标造成不利影响。

3、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抽检招投标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3.1从实际出发，清除妨碍公平竞争的采购要求根据采购

项目的特点和实际工作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符合切实需要

的采购项目要求和入围条件，规避设定超出项目实际需求的

人员数量和设备种类等行为，清除设立分支机构、限定供应

商规模、成立年限门槛等妨碍公平竞争的采购要求。

3.2优化分包采购形式，减少资源浪费

采用“分包采购”方式开展的同一采购项目的采购需

求。供应商资格技术等要求相同的包段，投报多包时，无论

采用纸质还是电子介质，均统一制作一套投标文件－－仅需

在封面标注所投包号，或在报价等有区别的地方注明包号及

对应内容即可。此外，应优化并改善电子唱标软件的功能，

使其能够满足分包采购时在统一制作的投标文件中可以分别

唱报多个包段报价。

3.3全面开展电子化、远程化招投标工作

已能够实现电子化招投标的地区，建议全面开展电子

化招投标工作，不再使用纸质投标文件，如需存档备份的可

改为由成交供应商中标后提供纸质投标文件：能够实现全流

程电子招投标的（除有特殊要求外）地区可全面实行远程开

标。

结束语

以往的食品安全抽检政府采购项目通常以纸质标书现场

开评标、现场监督为主，随着电子招投标系统的不断开发和

广泛使用，电子化远程监督和在线开评标可更好地保障供应

商的合法权益。相信通过摒弃“供应商库”的不公平政策、

从源头分配好任务的“分包采购”形式、不断完善的电子招

投标建设，以及持续做好以上工作的问题发现、改善提升，

必将切实优化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有效保障供应商参与政

府采购的合法权益，稳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互联互通、资源

共享，为关系亿万人民健康安全的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第一

步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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